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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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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大学生进行庭审普法教育的方法探析
柳飞 车彤

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法律事务室，中国·四川广汉

全民知法、守法、用法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，大学生也不例外。庭审普法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知法、守法、用法教育的
重要方式。阐明庭审普法教育的必要性，对其方法予以整理、归纳、优化、探析，有利于完善庭审普法教育方法体系，有
利于培养合格、懂法、内心良善的大学生，有利于推进法治社会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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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，人人知法、守法、用法是法

治发展、社会发展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大学生作为新时

代社会建设、发展的储备力量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

班人，理应顺利时代知法、守法、用法，通过法律知识充实、

提升自我，更有责任和义务去宣传法律，为法治国家建设奉

献力量。庭审是审判机关裁决案件、解决纠纷的诉讼程序，

是查明事实、适用法律的主要途径，对法律的适用具体、明

确。让大学生旁听庭审，对其进行普法教育，是最有效果的

法律教育方法之一。

2 对大学生进行庭审普法教育的必要性

2.1 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仍有待增强

大学生在课堂上接受正规教育，处在塑造人生观、价

值观、法律观的重要阶段，对自己的行为、行为的性质和后

果应当有较为清晰的认识，但仍有大学生做出违反法律甚至

触犯刑律的事情。从媒体报道和司法机关公布的案例来看，

近年来大学生实施、参与的违法、犯罪案件时有发生，包

括但不限于故意毁坏财物、盗窃、猥亵妇女、嫖娼、强奸、

故意伤人、放火、投毒、贩卖毒品、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等。

2013年发生的复旦大学生投毒案 [1]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不强，对什么是法律、法律学了有什么

用、有哪些法律底线不能触碰等问题思考不够。英语四六级

考试作弊、找他人代考、去性服务场所消费、在酒吧夜店等

场所购买、食用新型毒品等行为便是佐证。随着网络、大数

据和自媒体的发展，各种博人眼球、勾人欲望的负能量信息

进入大学生视野，阻碍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。从现实情

况来看，大学生群体的法律意识仍有待增强。

2.2 大学生对庭审的认识普遍较弱

庭审是对民事纠纷、侵权行为、违法犯罪案件等进行

审理、裁判的司法环节，是实质化、专业化查清事实、定纷

止争、适用法律、处以法惩的司法途径。无论是民事案件还

是刑事案件庭审，都有开庭、法庭调查、辩论、宣判等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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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通过旁听、观摩庭审，能够直观地了解法庭发问、举

证质证、诉辩对抗、法律适用等内容。从亲身体验的角度来

讲，其效果要优于阅读，可以更加立体地获取相关知识和经

验。然而大学生接触、了解庭审的机会并不多。案件庭审基

本都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法庭等固定场所进行，时间与大

学生的上课时间重叠，地点无交集，缺乏让大学生了解庭审

的机会。适逢寒暑假时，大学生回家、留校、外出游玩等各

种情况均存在，很少有大学生主动去法院旁听案件审理，加

之疫情影响，旁听庭审的机会更加少。

虽然法院有部分案件庭审会在网上直播，但直播通常

是在法院专门的网站，知晓度相对较低。有些法院的直播图

像、音质欠佳，影响观看、学习体验。庭审流程复杂，需要

通过多次旁听、观摩才能够对其有较为深入的了解。总体来

看，大学生接触庭审的机会较少，对庭审的认识普遍较弱。

2.3 大学生有可能参与到庭审之中

诉讼是现代法治社会解决纠纷的常规方式。大学生毕

业走向社会之后，有可能以法官、检察官、当事人、代理人、

证人、专家辅助人等身份参与到庭审之中。提前了解庭审流

程，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庭审意识，在今后实际参与庭审时扮

演好自身角色。以法官为例，要经历的职务阶段依次为书记

员、法官助理，最后经过考试考核才能成为一名法官，时间

至少需要三到五年。部分有志于法官职业的大学生在校期间

便到法院实习，以书记员身份实际参与庭审，毕业后到法院

工作时，工作上手速度普遍较快。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在实际

庭审过程中，有些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当事人、证人没有庭审

经验，对法官的提问答非所问甚至语无伦次，影响了庭审进

度和效果。大学生作为国家培养的高素质人才群体，在校期

间即对庭审有所认识、接触，无论其未来是否从事法律职业，

是否参与庭审，均会对其有所裨益 [2]。

3 对大学生进行庭审普法教育的方法

3.1 善用政策创造庭审普法教育机会

现阶段，从最高人民法院到省、市、县（区）的部分法院，

正在同大学合作，将真实的庭审“带进”大学校园，让大学

生零距离接触案件审理，接受庭审普法教育。2018年 9月

26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就曾到

深圳大学公开开庭审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。除了深圳大学，

最高法巡回法庭还受邀进入黑龙江大学、西北政法大学、吉

林大学等许多高校进行案件审理，给在校大学生提供观摩庭

审的机会。大学邀进法院进入校园开展庭审活动，正是落实

与法院双向交流合作机制的重要体现。最高法、教育部曾在

正式会议上就庭审进校园等活动开展过深入交流，达成了共

识，形成了长效工作机制。有最高法院、教育部的政策支持

和工作机制引导，各地高校、地方法院在庭审普法教育等各

方面开展交流合作便顺理成章、有规可循。以位于中国四川

省广汉市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为例，其同广汉市法院在

庭审进校园等方面的合作已成为常态。2021年 5月 18日，

飞行学院邀请广汉市法院、广汉市检察院在校审理了一起非

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，学校共计 300余名师生旁

听了庭审。事后经采访，师生普遍对庭审普法的方式点赞认

同，并表示今后愿意继续参加此类活动。包括深圳大学、黑

龙江大学、西北政法大学、吉林大学、飞行学院在内的许多

高校，正是善用政策创造庭审普法教育机会的典范 [3]。

3.2 大学司法机关联动创设普法课堂

旁听、观摩庭审是庭审普法教育的一种方式。要想让

学生对庭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，实际参与的效果要更优。以

鲁东大学为例，2019年 2月 27日，鲁东大学法学院与招远

法院签订“院校共建，双向培养”合作协议，在审判实务、

理论科研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协议。在该协议框架之

下，法学院学生可以实习生身份参与招远法院的审判活动。

从案件受理、案件审查、询问讯问、调查核实证据、庭审笔

录制作、案件讨论、裁判文书拟制、文书送达、卷宗装订等

方面全方位、全流程参与审判活动。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知

识和经验可以在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时直接运用，同时也是对

在校所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提升和补充，可谓理论与实践紧密

进行了结合。

3.3 组建模拟法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

模拟法庭是通过模式民事、刑事、行政案件的真实场景，

让学生沉浸式参与模拟庭审活动的一种实践性、创新性、互动

性的教学方式。模拟法庭真实、高度还原庭审现场活动，学生

是参与主体而非观众，大大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，现已成

为各法学院广泛采用的、极为重要的法科实践教学方式。虽然

此方式常被法学院广泛采用，但它的适用主体不仅限于法学院。

一些院校的法律类学生团体也在采用这种方式开展社团活动，

引导社团成员学习、实践法律知识。“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，

而在于经验”，霍姆斯的这句话深刻地为我们揭示了经验的重

要性，而经验的获取方式之一便是实践。通过模拟法庭，无论

是专业法科生还非法学专业学生，都能在深度、实际参与过程

中获取到法律经验，贯通知识与实践的“经脉”。

4 结语

就知识而言，不论何种知识最终都必须要运用到实践

中，为国家、社会、他人创造价值才有意义。庭审普法教育

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作用之外，其意义在于能够让学生明白知

识的重要性、实践的重要性、知识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，对

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法律底线、道德底线，培养实践精神、奉

献精神、法律人文关怀，践行为国家、社会、他人做贡献的

利他精神都会有所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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